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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执行“三重一大”制度的规定  

 

     为更好地落实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的要求，提高理学院领导班子整体

工作效能，实现决策的科学化、规范化、民主化，按照学校的要求，结合

学院工作实际，制定我院执行“三重一大”制度的规定如下：  

一、“三重一大”内涵  

“三重一大”是指学院的重大决策、重要干部任免、重要项目安排及

大额度资金使用。 

（一）重大决策 

在学院工作中，凡涉及学院改革、发展和稳定，教学、科研、党政管

理以及关系教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，都属于重大事项，对这些事项的

决策均属重大决策。 

   1.学院重大决策包括： 

   （1）贯彻落实学校党委和行政的决定； 

   （2）学院年度工作计划的制定； 

   （3）涉及学院全局的改革方案、改革措施的制定； 

   （4）学院发展规划； 

   （5）党建工作、德育工作、学生培养工作中的重大问题。 

   （6）学科建设、专业设置、实验室建设中的重要事项； 

   （7）师资队伍建设、包括专业技术职称评聘、人才的引进和培养等； 

   （8）教职工的奖惩和奖金发放的议定； 

   （9）学院内部管理制度的建立与修订； 

   （10）学院党政和学术机构的设置、调整及人员编制、人事安排等事项。 

   （11）国内外重要合作与交流事项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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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2）学院年度财务预算的制订和调整及重大财务决策； 

（13）学院办学规模和年度招生计划； 

（14）向上级和主管部门推荐各类荣誉称号、表彰人选和学院的奖惩

事项目; 

（15）重大人身伤亡、责任事故、突发事件的处理； 

（16）基础设施等办学资源的配置和重大调整； 

（17）其它涉及师生员工切身利益的重要事项。或者党政联席会认为

应当集体研究决定的其化重要问题； 

（二）重要干部任免 

1. 院属系、中心正副职、行政正副科和工会领导成员等干部的提名; 

2.后备干部推荐、选拔； 

3.涉及学院整体工作的学术委员会、学位委员会负责人和成员的提名。 

（三）重要项目安排  

1.学院重要项目主要包括： 

（1）0.5万（含）元以上的修缮项目； 

（2）0.5万（含）元以上的仪器设备等固定资产的采购项目； 

（3）“211工程”、“985”优势学科平台等国家和学校投资的建设项目。 

（四）大额度资金使用 

1.学院大额度资金使用包括： 

（1）学院每年经费的预算、决算； 

（2）教职工的各项福利津贴和奖金的发放标准； 

（3）预算外 0.5万（含）元以上资金使用； 

二、“三重一大” 集体决策的机制和程序 

(一)“三重一大”集体决策的机构 

理学院执行集体决策的机构是学院党政联席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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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参与决策的人员 

参与集体决策的人员为院长、党委书记、副书记、副院长。可适当扩

大参与决策人员（系主任、党支部书记及院学术委员会、院学位委员会、

院教学委员会成员等）。 


